
“法律门诊”打通法治惠民最后一公里
据 《法治日报 》 报道 ，

生了病要去医院看医生， 有了

法律问题该去哪里 “医治 ”？

近年来， 北京、 江苏、 山东、

重庆、 湖南等地纷纷推出 “法

律门诊” “法律诊所” 等法律

服务形式， 通过司法行政机关

工作人员、 律师、 法官、 公证

员等专业法律人士 “坐诊 ”

“出诊”， 为群众提供优质便捷

的法律服务， 有效打通了法治

惠民 “最后一公里”。

“法律门诊” 借鉴医院的

服务模式和操作流程， 以 “广

场义诊” “律师坐诊” “专家

门诊” “上门巡诊” “综合会

诊” 等形式， 将优质法律服务送

到群众身边， 满足群众多元化法

律服务需求。 早在 1999 年， 常

州市司法行政机关就在青果巷

38 号设立 “法律诊室”， 提供法

律咨询和法律援助服务 ； 2017

年 6 月， 常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

心在一楼大厅正式设立 “法律门

诊”； 2018 年 4 月， 武进区南夏

墅街道华阳村委会与江苏正气浩

然律师事务所联合共建 “法律诊

所”， 成为常州首个村级 “法律

诊所”； 2019 年 6 月， 又在全市

2300 多?律师中选拔组建 60 人

的 “?优律师团”， 在常州市公

共法律服务中心设立 “法律专家

门诊”。

如何让法律服务打破时空限

制更贴身更及时？ 山区面积超 7

成的北京市延庆区给出答案———

打造 “法律门诊”。

延庆区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

管理科科长何中文告诉记者， 有

法律服务需求的群众可以在司法

所 “预约挂号”， 工作人员会为

其精准对接专业律师解决问题，

目前已有 16 家律师事务所的 85

?村居顾问律师与延庆正式签

约。

针对村民为小问题往返 “法

律门诊” 成本过高的问题， 各司

法所充分利用线上平台开展 “网

诊 ” 服务 ； 对于复杂的涉法难

题， 安排资深律师提供 “专家坐

诊” 服务； 对行动不便或确需上

门实地解决的， 提供 “出诊” 服

务； 对企事业单位、 学校、 社区

等 ， 提供 “巡诊 ” 服务……如

今 ， 按需定制的 “门诊 ” “坐

诊” “出诊” “会诊” “网诊”

逐渐成为延庆区法律服务的新景

象。

中国人民大学、 上海交通大

学、 西南政法大学、 湘潭大学等

高校近年来也纷纷设立 “法律诊

所”， 推动教学改革创新的同时，

积极投身实践， 为群众提供法律

咨询等服务。 （蔡长春）

阅卷“一次也不用跑”
———最高检开通律师互联网阅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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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正义网” 报道， 阅卷

是律师行使执业权利的基础。

3 月 9 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举

行检察机关开展律师互联网阅

卷试点工作启动仪式， 开通互

联网阅卷系统， 推动律师阅卷

从 “现场阅卷” 转到 “网上阅

卷”。 目前， 最高检已选取上

海 、 安徽 、 重庆三地开展试

点。

3 月 8 日， 最高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张军在十三届全国人

大四次会议上作最高检工作报

告时提到， “构建规范有序的

检律关系”， “促进地方检察

机关建立律师异地阅卷、 远程

会见等保障机制”。

互联网阅卷试点工作就是

对此的具体践行和落实措施。

最高检检委会副部级专职委员

万春表示， 互联网阅卷是检察

机关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

想、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的必然要求， 是以 “三个

自觉”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切

实尊重和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

重要举措。 要稳步推进互联网

阅卷 ， 切实保障律师执业权

利。

从“现场阅卷”

到“网上阅卷”

作为律师执业 “三难” 之

一， “阅卷难” 问题如何破解

备受关注。 全国政协委员、 北

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创始合

伙人刘红宇坦言， 律师 “阅卷

难” 还未从根本上解决， 尤其

在疫情期间这个问题格外突

出。

早些年， 律师阅卷需要前

往办理案件的检察院现场查

阅、 摘抄、 复制案卷材料。 近

年来， 各级检察机关设置案件

管理部门 ， 专门负责接待律

师， 同时推进案卷材料电子化

和复制案卷材料预约制度。 律

师提前在网上预约后， 到检察

机关只需通过一张光盘即可拿

到所需材料， 减少了等待、 复

印等繁琐环节。

正如刘红宇委员所说， 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律师异地

阅卷面临新的问题。 为此， 一

些地方检察院尝试开展律师异

地阅卷工作， 律师前往所在地

检察院即可获取外地案件的卷

宗材料， 实现了律师跨辖区乃至

跨省阅卷。

最高检案件管理办公室副主

任申国君认为， 检察机关为律师

提供跨省阅卷， 有效克服了疫情

期间律师不便外出办案的困难，

但律师本人仍然至少到检察院一

次取卷宗光盘。 在信息网络蓬勃

发展的新形势下， 这种传统做法

没有充分利用科技带来的红利，

在满足律师和群众新期待、 新要

求方面还没有完全适应、 跟上。

“真正把律师当成法律职业

共同体， 真诚尊重， 真心支持。”

“走好网上群众路线， 积极构建

更加便民高效的网上服务平台。”

基于此， 最高检与司法部加强协

作配合， 组织研发检察机关律师

互联网阅卷系统， 通过互联网为

律师提供查阅案卷材料服务， 将

原来的 “最多跑一次 ” 升级为

“一次也不用跑”。

科技信息化

赋能律师执业

3 月 9 日， 检察机关律师互

联网阅卷系统正式开通。

据 悉 ， 该 系 统 部 署 在

“12309 中国检察网 ” 上 ， 具有

在线身份核验、 申请阅卷、 阅卷

办理、 信息推送、 卷宗下载等功

能。 律师需要互联网阅卷时， 登

录 “12309 中国检察网 ”， 通过

“中国律师身份核验平台” 微信

小程序， 完成律师身份核验， 提

交相关材料 ， 即可申请网上阅

卷。

检察机关审核通过后， 会及

时通过互联网将电子卷宗提供给

律师， 并同步向律师发送告知短

信， 告知电子卷宗的下载密钥、

文档密码等信息。

“该系统先在上海、 安徽、

重庆三地检察机关进行试点应

用， 下一步将会陆续向其他地区

推广。”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技

术信息研究中心主任刘ö'介绍

说， 该系统研发依托全国四级检

察机关统一使用的检察业务应用

系统 2.0 和 “ 12309 中国检察

网”， 保持了检察机关信息化建

设的一体化、 集约化。 研发紧扣

广大律师的实际需求， 尽最大可

能简化流程， 避免重复操作， 确

保使用体验。 截至 3 月 9 日 17:

00， 通过 “12309 中国检察网 ”

律师阅卷系统进行案件绑定已申

请 321 条。

目前 ， 全国律师已突破 51

万人 ， 律师事务所有 3.4 万多

家。 “律师队伍不断壮大， 对律

师工作、 律师行业数字化建设提

出了更高要求。” 司法部律师工

作局副局长柳春霞表示 ， 最高

检、 司法部深化协作， 研发上线

全国检察机关律师互联网阅卷系

统， 对构建新时代检察官与律师

良性互动关系， 进一步保障广大

律师依法履行职责， 更好地发挥

律师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重要作

用具有积极意义。

“这是科技信息化赋能律师

执业的又一次重要探索和实践。

我们将协同配合最高检等部门，

推进律师互联网阅卷系统在全国

检察机关的落地工作， 在保障律

师阅卷权利的同时， 确保律师身

份信息安全和执业信息安全， 并

进一步加强律师诚信信息建设。”

司法部信息中心副主任姚雄森表

示。

推动构建

新型检律关系

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就是保障

当事人权利。 万春强调， 试点地

区检察机关要认真做好审核工

作， 对于符合条件的律师申请，

务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电子卷宗

推送工作。 检察信息技术部门要

做好运维保障工作， 保障系统正

常运行 。 同时 ， 要落实保密要

求， 确保电子卷宗的数据安全。

对于一些不适合传输到互联网上

的特殊类型案件， 各地要按照规

定， 通过现场阅卷的方式， 为律

师提供周到的服务。

“最高检还将根据系统使用

情况， 进一步优化和拓展系统功

能， 比如依托互联网实现律师远

程会见、 法律文书远程送达等，

提供更加丰富、 更加便捷、 更加

智能的信息化检察服务。” 刘ö'
表示。

全国人大代表、 重庆索通律

师事务所律师韩德云对此表示欢

迎。 他说， 从 “跑一次” 到 “不

用跑”， 给律师阅卷提供了极大

便利， 检察机关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理念， 从法律职业共同体角

度出发尊重律师执业， 这也是尊

重当事人， 尊重诉讼案件的参与

人， 给人民群众提供方便， 司法

公开、 检务公开又迈出了新的一

步。

东南大学教授、 全国检察业

务专家尹吉表示， 这项试点工作

具有多方面的价值。 不仅便利了

律师阅卷， 还有助于减少委托人

的律师差旅支出， 降低了诉讼成

本。 同时， 能够进一步促进检律

协作。 检察业务应用系统研发，

从服务检察司法办案提升到服务

内部与服务外部并举， 展现了新

时代的检察担当与创新精神。

“互联网阅卷能在很大程度

上方便律师执业， 进而提高刑事

诉讼审判效率。” 刘红宇委员提

醒， 下一步， 需要重点关注和及

时解决实践中发现的问题， 不断

提高阅卷效率， 真正使这项工作

落地落实。 (?钰之 郭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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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律事

我们常说 “助人为乐”，

但如果出于好意的无偿的助

人行为， 却需要担负过高的

义务， 那么助人者一定乐不

起来， 助人为乐的风气恐怕

也难以为继。

近日媒体报道了这样一起案件： 济南一

位全职妈妈帮熟人接送孩子两年半， 一次接

送途中孩子跌落意外受伤， 接受帮助的家长

将这个全职妈妈起诉到法院， 要求其承担相

应的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应当承担责任， 但基

于原告自身也应承担部分责任， 可减轻被告

的赔偿责任。 而二审法院改判认为， 被告的

行为属于法律上的 “帮工”， 即为他人无偿

提供劳务的行为， 原告方应承担全部责任，

被告无须担责。

该案判决经媒体披露后， 网友纷纷为之

点赞。

民事活动中， 最朴素的 “公平” 就是权

利义务要对等。

本案中， 帮助佳佳父母接送孩子的张女

士没有获得任何权或者利， 她纯粹是助人为

乐， 在接送孩子这一环节承担了佳佳父母的

义务， 那么在对损害发生没有故意或者重大

过失的情况下， 相应的法律责任也应由佳佳

父母自行承担。

只有得到法律的撑腰， 像这样的 “助

人” 与 “好意” 才能够延续。 陈宏光

“助人”与“好意”

需要法律撑腰

主笔 话闲

甘肃

消协法律专家委员会成立

甘肃省消费者协会召开甘肃省消费

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成立大会， 旨在

更好地发挥法律专家、 学者、 律师在保

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中的作用。

此次由甘肃省消费者协会聘请 26

位专家 、 律师成为法律专家委员会成

员， 是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所采取的消

费维权工作专业化举措。

甘肃省消费者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栾明军表示 ， 伴随经济发展和技术进

步， 消费升级持续加速， 不断涌现的消

费新业态、 新模式， 在满足消费者多样

化需求， 也暴露出安全保障不足的消费

风险， 损害消费者人身、 财产、 个人信

息安全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消协组织要解决预付式消费， 网络

直播营销， 汽车消费维权， 农村消费维

权 ， 个人信息保护 ， 未成年人网游充

值、 在线培训服务等消费领域中热点难

点问题， 需要依靠法律专家委员会的法

律支持。


